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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3,019,159.96 万

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58%，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

并报表内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 916,846.06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09%。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

保金额为 68,500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8%。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毅康科技有限

公司（简称“毅康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分行（简称“中信银行烟台分行”)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简

称“浙商银行烟台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本公司

分别为中信银行烟台分行及浙商银行烟台分行与毅康公司在合同约定期间签订

的债权债务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为 1亿元和 8,800

万元，保证期间均为相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被担保人均为毅康公司，

债权人分别为中信银行烟台分行和浙商银行烟台分行。 

为满足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康佳电子有限公司（简称“东莞康佳公司”)

的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凤岗支行（简称“农

业银行凤岗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本公司为农业银行凤

岗支行与东莞康佳公司在《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下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金额为 8亿元，担保期限为保证合同约定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被担保人为东莞康佳公司，债权人为农业银行凤岗支行。 

为满足本公司控股孙公司江西新凤微晶玉石有限公司（简称“微晶玉石公司”)

的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义县支行（简称“农业

银行安义县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本公司为农业



银行安义县支行与微晶玉石公司在约定期限内办理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务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7,200万元，期限为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被担保人为微晶玉石公司，债权人为农业银行安义县支

行。 

本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九次会议及 2018 年

10月 8日召开的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毅康科技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为毅康公司提供金额为 12 亿元人民币

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为五年。 

本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四十次会议及 2021 年 4

月 19日召开的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东莞康佳电子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为东莞康佳公司增加金额为 8亿元人民币的

担保额度，本公司为东莞康佳公司提供的总担保额度增加至 9亿元，此次增加的

担保额度有效期为十年。 

本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及 2019 年 5 月

13日召开的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江西新凤微晶玉石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为微晶玉石公司提供金额为 2.5亿元人民

币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为五年。 

担保

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经审议的最

高担保额度 

本次新增

担保金额 

尚在担保期

限的金额 

可用担保额

度 

担保金额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康佳

集团 

毅康公司 51% 88.74% 12 亿元 1.88 亿元 4.2 亿元 5.92 亿元 7.21% 否 

东莞康佳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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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毅康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 6 月 16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300号业达智谷大厦 15层 

法定代表人：曲毅 

注册资本：16,400万元 

经营范围：环保技术推广服务；环保工程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工程施工；

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地

基基础工程、土石方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水处理工程、水源及供水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机电工程、建筑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河流与湖泊治理及防

洪工程、市政供排水、污水处理、城市防洪公共事业工程的设计、施工；光伏发



电、太阳能、风力发电项目的设计、施工、技术推广服务及技术咨询；建筑工程

机械与设备租赁；建筑劳务分包；环保工程及工程项目管理咨询；环保与新能源

项目相关的技术咨询；以自有资金对水务行业的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电子产品、工业自动化

产品的研发、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工业电子产品、给排水管材管件、

塑料制品、建筑材料（国家禁止或限制的除外）、机械产品、园林植物；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产权及控制关系：毅康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51%的股

权。 

毅康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和 2021年 1-3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1,321,186.73  1,397,484.16  

负债总额 1,166,395.76  1,240,093.67  

净资产 154,790.97  157,390.49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 1-3月 

营业收入 327,263.68  18,554.28  

利润总额 35,805.23  1,236.83  

净利润 32,583.72  921.37  

（二）被担保人：东莞康佳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3年 4 月 21日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凤岗康佳路 5 号 101室  

法定代表人：常东 

注册资本：26,667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彩色电视机、组合音响、收录机、复印机、无绳电话、

图文传真机、插件、消磁线圈、五金件、塑胶件、包装材料（不含塑料编织袋）、

模具、微型电子计算机零部件、电脑显示器；LED（OLED）大屏幕显示设备、背

光源、照明灯具、电源、应用控制系统设备、发光器件（涉及许可证除外）、数

字电视机顶盒、IC 卡读写机、通讯设备及软件产品、数字电视系统产品、无线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发射机、平板电脑、小机器人，计算机及其零部件、广告机、

养殖场设备、光伏设备及其元器件、家用厨房电器具（涉限除外）、医疗器械（第

二类医疗器械）、日用口罩（非医用）、光触媒空气消毒产品（消毒剂、非医疗

用途消毒器械、非医疗用途卫生用品）、人脸识别测温考勤机、熔喷布、按摩仪、

硬盘、宠物玩具。接受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生产卫星电视接收机（销售权

属委托方（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凭委托方定点生产企业资质证书经营）。

设立研发机构，研究和开发彩色电视机。从事自有厂房租赁，提供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品）、供应商管理系统查询服务）。从事塑胶原料批发与零售。（涉限除

外，涉及专项规定管理的按有关规定办理）。（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



别管理措施）(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产权及控制关系：东莞康佳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东莞康佳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和 2021 年 1-3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95,328.77  161,424.47  

负债总额 58,708.99  125,884.12  

净资产 36,619.78  35,540.35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 1-3月 

营业收入  65,815.79   15,614.88  

利润总额  629.70   -1,420.49  

净利润  756.52   -1,079.43  

（三）被担保人：江西新凤微晶玉石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 5 月 5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冷素敏 

注册资本：8,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

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建筑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

发，科技中介服务，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国内贸易代理，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五金产品批发，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

金属制品销售，金属工具销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产权及控制关系：微晶玉石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孙公司，本公司通过控股子

公司江西康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 100%的股权。 

微晶玉石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和 2021年 1-3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56,892.69   55,530.20  

负债总额  53,937.73   55,510.79  

净资产  2,954.96   19.41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 1-3月 

营业收入       8,549.10        3,481.40  

利润总额      -7,460.90       -3,453.59  

净利润      -6,316.66       -2,935.5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毅康公司与中信银行烟台分行 



1、合同双方为：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人）、中信银行烟台分行（债

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为 1 亿元，担保范围是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

期限内毅康公司与中信银行烟台分行签署的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系列合同、协

议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项下本金和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

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

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

付的费用之和。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为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合同生效：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章（签字或加

盖名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二）毅康公司与浙商银行烟台分行 

1、合同双方为：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人）、浙商银行烟台分行（债

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为 8,800 万元，担保范围是最高额保证合同

约定期间及最高额债权本金 8,800 万元内毅康公司与浙商银行烟台分行签订的

一系列债权债务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

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浙商银行烟台分行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

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为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合同生效：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东莞康佳公司与农业银行凤岗支行 

1、合同双方为：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人）、农业银行凤岗支行（债

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为 8 亿元，担保范围是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

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

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为保证合同约定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合同生效：自双方签字或者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微晶玉石公司与农业银行安义县支行 

1、合同双方：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人）、农业银行安义县支行（债

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为 7,200 万元，担保范围是农业银行安义县

支行与微晶玉石公司在约定期限内办理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务项下发生的借

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

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合同生效：自各方签字或者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为了提高本公司资金流动性，同时为了满足毅康公司、东莞康佳公司和微晶

玉石公司日常经营资金的需要，保障上述公司业务的正常运营，本公司决定为上

述公司签署的融资合同提供担保。 

本公司董事局认为，毅康公司、东莞康佳公司和微晶玉石公司为本公司的控

股公司，本公司对上述公司具有形式上和实质上的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本公

司对上述公司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东莞康佳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本公司为东莞康佳公司提供担保

事宜，无需反担保。 

本公司为控股公司毅康公司和微晶玉石公司提供担保时，上述公司的其他股

东为担保额度的 49%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3,019,159.96 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58%，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

表内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 916,846.06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09%。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金

额为 68,500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8%。 

六、备查文件目录 

《最高额保证合同》等。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一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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